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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4年我国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2000年开始，国家迅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而分税制的施行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需求带来了系列影响。建立
和完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需要政府发挥核心作用，加大投入，解决教育赤字和债务，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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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的九年义务教育是为全体儿童、少年提供一种养成现代国民素质的基础性教
育，是由国家立法予以保证，主要由政府举办的免费教育。“义务”就是指国家保障儿童
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国家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政府应为每一名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
学生家长则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从这个角度讲，义务教育是公共产
品，义务教育的供给和需求的调节不应该通过市场，其资源应该由政府来进行配置，经费
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一  我国现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演变  
我国现行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框架是在1985年大体确定下来的。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
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地
方，为保证地方发展教育事业，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
育，乡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附加费，此项收入首先用于改善基础
教育的教学设施，不得挪作他用。决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谁举办、谁出钱。在这种体制下，
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县乡政府有实力支撑当地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较好地承担起教育
经费的供给责任，但对于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县乡政府财力本来就匮乏，对
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也就极为有限了。 
1986年《义务教育法》第一次提出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普九”，要求学校建有相应的
图书馆、教学楼和运动场等硬件设施。从此，全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了意义重大的
“普九”工作，在广袤的农村，提出“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口号。实际
上，此期间，农村义务教育变成了农村农民教育义务，其法律依据就是1986年的《义务教
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1992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进一
步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按省、县、乡
分级管理，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农村教育费附加由乡级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安
排，主要用于支付国家补助、教师工资、改善办学条件和补充学校公用经费等。在农村实
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
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从此，《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进
行了规定，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乡一级政府负担和筹集。 
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鉴于农村义务教育政府财政投入主要由乡政府负担
的实际困难，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规定：农村义
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在农村义务
教育财政体制方面，此“决定”将政府投资的统筹主体从原来的乡提升到县，县级人民政
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省、地（市）、乡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承担相应责任，
中央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的办学主体由乡村转到县级，经费来源有农民转
到财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但制度中没
有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使中央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的总体投入中比例偏低。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2002年调查，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
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入比例中，中央政府负担的部分仅为2%，省和地区（包括地级市）的



负担部分合计起来也只有11%，其余均为县乡财政负担[1]。  
二  现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从1994年起开始施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
管理体制。分税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主要是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财力分配关
系。在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国家里，中央适当集中财权是普遍的做法，但省以下政府
之间的财权划分并不尽然，具体格局要依据职责划分结构而定。 
分税制的改革，是对各级财政利益的重新调整，它给各级政府带来的财政影响是不同的。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中央财政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有能力集中财力办大事，但县
乡政府缺乏主体税种，财力自给率低，加上县乡政府直接面对公共服务群体，承担的支出
项目多，财力与支出任务不对称，形成财政运行困难。2003年，地方财力14 657亿元，
其中，省、市、县级财力依次为3 680亿元、4 772亿元和6 205亿元，分别占25.1％、3
2.6％和42.3％：而4 293万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中，省、市、县级依次为546万人、749万
人和2 998万人，分别占12.7％、17.4％和69.8％，也就是说，县乡级财政用地方40％
左右的财力供养了近70％的人员[2]。地方财政资金缺口大，解决资金缺口的办法通常是，
一靠上级资金补助；二靠合理收取一些预算外资金；三有可能来自负债和借款，最后还可
以通过集资或变相摊派筹措。在上级资金补助有限、预算外资金难以调度的情况下，相当
多的地方政府都采取了增加向农民收费，或是增加政府负债或政府借款的办法，尽管国家
累次强调地方各级政府都不得出现赤字，不得举债，而在农村的县乡财政，大量的资金缺
口还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政府借款和政府负债来解决的，许多地方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困难
与日俱增，工资欠发普遍、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实际债务负担沉重。 
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
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如九年制义务教育，该项支出有法律依据，“地方负
责、分级管理”，教育财政的责任基本由县乡政府承担，而且由于人口规模扩大较快和相
关支出因素价格上升较快，所需资金膨胀更快，欠债越来越多。 
20世纪90年代末期，“普九”成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的硬性任务,一些地方政府把“普
九”纳入干部的政绩考核范围。为了达到“普九”目标和完成上级任务，本已困难的基层
政府和教育部门不得不向外贷款或由当地企业垫资完成“普九”任务。 
由国家审计署2004年“50个县基础教育经费审计调查”文件显示：2001年底基础教育负
债为23.84亿元，2002年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又
增长了25.7%，达38.98亿元。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负债
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80%，最高的四川省小金县负债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
6倍多。同时教育负债面也很广，有些县80%以上的中小学都有负债，宁夏中宁县中小学
负债面达96%[3]。截止２０００年“普九”验收前夕，四川全省已完成和正在推行“普
九”的县的教育负债的总额达３９亿元[4]。湖北监利县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县截止
2003年中小学共负债10 615万元，其中县直中小学负债3 880元，乡镇公办中小学负债6 
281.8万元，村办小学负债453.2万元[5]。 
这些教育负债主要集中在农村义务教育，债务主要用于危房改造、教师工资、学校盖楼、
公用运转经费等，债务原拟通过教育费附加，捐、集资逐年偿还，然而，随着农村税费改
革的深入推广，使得长期以来作为支撑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大经费来源——农村教育费附加
和农村义务教育“一事一议”教育集资费的被停止，新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系又尚未建
立，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常常不能按时足额及时到位，并大多是专款专用，无法用于教育
还债，农村义务教育负债问题更加突出。 
随着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一费制”的推行，学生辍学率的减少，部分因为家庭经济负
担过重而离开了学校的学生再次回到了学校，农村义务教育又一次面临学生数增加，教育
成本增加和学校危房增加的窘境，一些农村学校连最基本的教学用品也买不起，个别学校
教师领一支粉笔也要请示校长，农村中小学校长因欠债被告上法庭或学校大门被施工队上
锁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学校校长主要精力忙于应付欠债和躲债，更谈不上改进办学条
件，改善教学质量。 
在农村税费改革启动之前，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除了财政补贴，主要依赖农村
教育附加费与教育集资。随着“税费改革”和“一费制”的施行，令很多原先通过这两项
收入偿还教育负债的地区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中央及省级财政拨款没有解决面对
地方教育负债的计划，西部农村地区普遍窘迫的地方财政也无力偿还这样一笔巨款，各学
校在财政转移支付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全面推行一费制，捉襟见肘，尽管国家有一些专项投
入填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之不足，但十分有限，并缺乏全面、充足和连续性。 
三  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教育财政发展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教育财政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
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教育公共财政框架，解决“越位”和“缺
位”的问题；二是教育财政发展的目标，也就是建立一个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教育财政体
系，建立强大的教育财政就要从宏观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局、长远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
的角度出发，进行全盘考虑。那么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发展健康的几个标志是，一要澄清政



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核心作用；二要清理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教育赤字；三要完善中央
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 
（一）澄清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核心作用，用法律约束并落实各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
育的投入责任 
我国1992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这个目标至今远未达到，200４年这个
比例为２.７9%[6]，不仅低于世界发达国家5%至6%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4%的
平均水平[7]。 
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第七章第五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
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
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在校小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
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至今，一部分地区没有落实，相当一部分地区只保证了
教育的基本工资。据笔者2005年随教育部课题组的调查，有的省份把教师工资分成6块，
政府负责4块，政府负责部分的工资占工资总额的70%，其他30%自筹，农村中小学无力
兑现，造成城乡教师工资政策性差异。 
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加大在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投入责任，建立合理的义务教育财政分担
体系，平衡城乡、地区（包括农村）间和地区内义务教育水平的差异，打破城乡义务教育
的二元机制，解决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缺位”和“不到位”。教育体制中各
级政府的分工范围和本级政府只管本级支出原则是造成基层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经费短缺
的重要制度性原因。因此，应理顺体制、规范各级政府共同负担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重
新调整各级政府的教育事权，加大省级和中央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投入责任，建立以县级
政府为主体，各级政府分担的义务教育投入体系。 
（二）清理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教育赤字 
随着教育的发展，地方政府的投入需求和可能的财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政府举债成为
迫不得已的选择。目前情况下，我国的教育财政赤字主要是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中国家教
育财政政策跟不上的结果，带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教育债务过多，
最终落在学校身上，就会导致学校无力偿还，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为实现义务教育的
公益型、公正性、公平性，国家应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实际，制定政策，像保障教师工资一
样以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保障农村地区学校的各项合理运转经费，以法律的形式保证这种投
入的持续性，同时，尽快厘清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结构，对债务逐项进行核实和分类，明确
债务主体，制定偿还计划，寻找偿还欠债的办法，使农村义务教育债务从学校剥离到本级
政府，并投入专款解决各地农村义务教育历史欠债，尽快恢复农村义务教育欠债学校的教
学秩序。 
（三）完善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恢复义务教育的公平
性、公正性、公益性 
如何进行政府间的教育转移支付，美国学者本森认为，根据下级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及该地
区的学生人数，中央政府可采用的财政方式有三种，即“基础程序计划”、“百分比相
等”和“学生总数加权资助”。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要将中央和地方对教育的财政支持联系
在一起。 
我国的教育转移支付还不是十分规范，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财
政补贴通常采用专项拨款的方式，比如当上级政府决定对下级政府给予学校危旧房实行财
政专项补贴时，下级政府就要向上级政府填报需改造的危房面积及成本，上级政府根据下
级政府的实际需要和可利用的专款数量，在权衡整个辖区内情况和根据本级政府财力后按
一定的数额下拨。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是我国1995年-2000年实行的一种较新的教育转移支付方
式，该项目将中国划分为三片地区：一片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等9个省市，共
有国家级贫困县30个；二片地区包括陕西、河南、安徽等12个省，共有国家贫困县289
个；三片地区包括内蒙、贵州、青海等17个省，共有国家贫困县273个。整个工程资金总
量116.6亿，其中中央专项拨款39亿元，其他为地方本级政府的配套拨款，共建成57 000
所项目学校[8]，有效地促进了项目县的教育普及工作，加快了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进
程，提高了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 
当然，规范的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是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的，是根据需要持续地转移支付，而
不是一次性的，靠一、二项工程来解决的。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需要财政和
法律制度的规范保证，需要政府和社会在规范的制度下持续、长久地投入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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